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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 
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紀錄 

◎ 時間：101 年 10 月 23 日（二）下午 2 時 
◎ 地點：雲平大樓 4 樓第 2 會議室 
◎ 主席：蘇副校長慧貞                                   記錄：莊曜聰 
◎ 出列席人員 

當然委員—蘇副校長慧貞、林學務長啓禎、黃總務長正亮(劉組長俊志代理)
、李主任丁進(蔡專委素枝代理)、馮主任業達 

教師委員—中文系廖副教授玉如、物理系蔡教授錦俊(請假)、土木系賴副教

授啟銘 
學生委員—學生會代表林忠毅(副會長張倍華代理)、系聯會代表洪彥安、宿

委會代表李仁維、賴正偉、蔡易霖、陳建安 
列席人員—臧組長台安、陳組長孟莉、盧永華、吳仁琥、鄭登彰、黃郁芳、

林幼絲、鐘姿婷、林筱萱、吳柏樵 

壹、主席報告(略) 
貳、確認上次會議決議案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行情形附件一(P.9 ) 
李主委仁維： 

廠商於100-2學期宿委大會上所展示之預想圖與實際情況差距太大時，

是否能對廠商有所處置？ 

臧組長台安： 
光復二舍寢室整建工程正在驗收，發現廠商有偷工減料的情形，現已請

建築師及營繕組討論如何處理，必要的話會採取法律途徑。 

林學務長啟禎： 
現在的結果與當初的期望落差太大，如果廠商是蓄意的，就該執行法律

追訴的行動，絕不能姑息養奸。 

劉組長俊志： 
工程驗收的部份，營繕組會依照圖及規格來執行驗收，不符合的話，就

會依規定進行處理。 

陳組長孟莉： 
住宿費要調漲前，為進一步向學生說明光復二舍整修後的漲幅較大原因，

於是住服組在 3 月份即邀請建築師及營繕組同仁至宿委大會向同學們

進行光二舍整修構想圖專案報告。 

蘇副校長： 
同學既然有參與，就應該看當時的會議紀錄，同學們認知且接受調漲的

內容，是不是根據當初建築師來做的說明，如果是的話，我們應該給同

會議紀錄業已奉  校長核定 

核定日期：101 年 11 月 26 日 



2 
 

學一個交代。既然選了學生代表來擔任委員，在程序上我們也鼓勵同學

對公共事物有如此積極的態度，合情合理的要求及說明都應該給同學知

道。所以第一個部份，請李主委及兩位組長共同了解，當初同學是不是

根據建築師的說明，才決定接受住宿費的調漲方案，請查閱當時的會議

紀錄。發包後就是屬於廠商及學校間的契約及法律關係，廠商只要有依

照發包的規格及設計施工即可，是否依照同學預想的施工，是屬於成大

內部的事，這部份需要釐清，若可以的話請整理資料給我。第二個部份，

針對廠商偷工減料的問題，目前學校掌握的資料是什麼，進行到什麼程

序，打算怎麼做，這部份請學務處及總務處提供資料給我，我會向校長

做報告。 

賴副教授啟銘： 
同學反映預想圖與結果有落差，那當時廠商有做樣品房嗎？ 

李主委仁維： 
有，當時我和幾位光二舍的服務幹部有至樣品房看過，但那時已經有落

差了，但廠商表示尚未完成，我們也不曉得結果落差這麼大。 

賴副教授啟銘： 
品質的問題，建築師要負監造的責任，可能要調閱監造日報表來了解看

看。類似這種的採購申訴案件，大概只能以 101 條來處理。 

李主委仁維： 
請賴老師為我們解釋何為 101 條？ 

賴副教授啟銘： 
101 條代表廠商被舉發確定的話，以後不得承包政府採購的案件。 

蘇副校長： 
請補充目前光二舍 6~10 樓整建工程的後續處理情形。 

李主委仁維： 
當初廠商在宿委大會上有報告光二舍整建後的預想圖，並做成會議紀錄，

我想這應該會是個有力的証據。 

林學務長啟禎： 
會計上能不能以專案的方式，讓同學不需以漲價來調整住宿費，不知有

無可能來達成一些行政救濟。 

蘇副校長： 
綜合上述的討論，我有幾個建議。第一，請李主委仁維及學務處彙整當

初住宿費調漲前所開的說明會相關資料，包括簡報檔、實體物件、同學

決定的調整方案等？第二，請總務處整理、對照發包的內容，跟期待的

落差是如何，問題在哪；第三，請賴老師就相關內容加註您專業上的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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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及意見，來幫學校做最大權利的爭取。 

賴副教授啟銘： 
是否已減價驗收？ 

吳仁琥先生： 
目前只進行初驗，尚未減價驗收。 

  參、住宿服務組學生宿舍工作報告附件四(P.14- 16) 

肆、討論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配合學生宿舍光復三舍進行宿舍寢室部分整修以及更新衛浴設備廁所及

其管路，其住宿費調整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 光復三舍自 83 年整修至今，室內傢俱及水電管線年久老舊，每年建築

物維修費用逐年增加，已不符成本並影響到住宿品質，因光三舍只有 4
樓共計 198 床，經 8/30 舍長大會決議，需經過光三舍居民同意後辦理，

經問卷調查後問卷結果同意進行部分整修（問卷結果如附表二），整修

項目為浴廁包含管線，寢室內部更新座椅以及壁癌處理，後於 10/8 經

宿委會討論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部分為分攤之計算方式，由總工程費

/10 年/2 學期/居民人數，修正為總工程費/10 年/12 個月/居民人數），工

程項目規劃於 102 年暑期進行。依使用者付費原則，102 年度光復三舍

整建，擬調整 102 學年度住宿費每學期增加 2084 元（總經費約 1100
萬元/10 年/12 月/全棟 198 床=約 463 元，學期以 4.5 個月計費，寒暑假

分別以 1 以及 2 個月計費）、寒假增加 463 元、暑假增加 926 元，維修、

保養、清理等由學校處理。 

附表一 :本校學生宿舍 102 學年度起宿舍費調整表 

舍別 
收費(內含 200 元宿網費) 

規格 床位數
每學期 寒假 暑假 

光三舍 
(研究所男生) 

調整前 調整後 調整前 調整後 調整前 調整後 
3 人雅房 198  NT$6,700 

(註 1) 
NT$8,784 

(+2084)(註 1) 
 NT$1,300

(註 1) 
NT$1,763

(+463)(註 1)
 NT$2,600

(註 1) 
NT$3,526  

(+926)(註 1) 

註 1: 冷氣電費另收。 

附表二：光復三舍宿舍整修問卷統計結果 
Survey on Renovation Project of Kuang-Fu 3 

一、整修與否 Do you think Kuang-Fu 3 needs renovation 

項目	

全部整修	
Overall	

renovation	is	
needed.	

不整修	
No	renovation	is	

needed.	

選擇修繕

Partial	
renovation	is	
needed	

合計	

票數	 48 31 83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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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29.63% 19.14% 51.23% 100.00% 

二、修繕部分 Renovation area 

項目	
寢室內部	

Interior	Design	

衛浴設備

Bathing	and	Toilet	
Facilities	

公共區域	
Public	Area	

票數	 41 70 12 

百分比※	 49.40% 84.34% 14.46% 

※：希望選擇修繕的居民中有多少比例認為該部分需要修繕	

擬辦：本會討論通過後，依行政程序公告，於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實施。 

討論： 
蘇副校長： 

先請陳組長做研究計畫案報告。 

陳組長孟莉： 
目前僅先分析 98 至 100 學年度間宿舍收費標準與實際成本之間的差異，初

訂一宿舍的收費機制，再根據本(101)年的宿舍收支資料等，進一步推估 102
學年度各棟宿舍收費基數。6 月份已舉辦過一次焦點團體的討論，接下來擬

於 11 月份左右舉辦第二次焦點團體討論，若時間上來得及，會在 12 或 1
月份的宿委大會向學生報告，凝聚共識之後，撰寫本研究的成果報告。 

蘇副校長： 
同學們是否有其它的考量，或者我們要怎麼樣來整理宿舍收費標準的方案。

顯然這個研究分析完後，還需經過相關行政程序，這件事情實際上還沒有結

束，但今天有另一棟宿舍住宿費調漲案要討論，想請教委員們的想法，還是

說此調漲案有一定的時程，今天必須討論。 

臧組長台安： 
光復三舍的整修是依照既定的時程進行，而且經過宿委大會討論通過，如果

可於會議上討論通過，就可以依據決議來執行。 

蘇副校長： 
宿舍整修問卷該發給哪些人是另外一個問題。我覺得就是尊重流程，流程既

然已經齊備，學校會計、總務沒有意見，接下來最要緊就是同學沒有意見。

因為對學務處來說就是執行一個大家都接受的行政程序。 

賴副主委正偉： 
10 年後，住宿費是否會繼續調漲？ 

蘇副校長： 
此問題每次同學都會問，我請陳組長將之列入結案報告裡，因為目前尚在期

中報告，期末報告把它一齊來處理，這不是短時間能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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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副主委易霖： 
學校既然對於住宿費調漲有做專業研究，我覺得要有一段緩衝期讓成大學生

甚至外界了解我們的漲價內容及公告，而不會讓外界對於學校宿舍住宿費調

漲有些誤解。 

蘇副校長： 
就我們現有的流程，光復三舍的部份整修調漲的流程都已齊備，並請陳組長

啟動宿舍收費合理性評估研究也是希望儘快把不足的地方具體地實質化。研

究完成時，將會依易霖同學所提的建議，來做一個好的呈現跟說明。學校會

好好的做檢討及努力。 

張副會長倍華： 
問卷調查的對象要稍微思考一下。告知成大同學的部份，同學平時不太會去

了解，有住宿需求時才會去注意，我覺得可用簡單的方式讓同學可以很明確

地知道公告內容，例如利用學校的首頁。 

蘇副校長： 
等陳組長及陳老師的研究有個結論時，我們用一種摘要說明的方式，可以呈

現在學務處首頁，或者用摺頁說明的方式來落實此建議。 

廖副教授玉如： 
光復三舍有將近五分之一舍民選擇不整修，這比例還蠻高的。那這些同學不

整修的原因為何？屆時整修調漲的金額這麼高，那他們住的意願又如何？又

或者有其它替代方式可解決此問題？ 

蘇副校長： 
此問卷調查所呈現的數據，無法表示代表性的多數，請學務處兩位組長幫忙

對廖老師所提的意見來討論一下， 

馮主任業達： 
總工程費是計畫金額還是決標金額？計畫金額與實際決標價格會有落差，那

落差的部份如何回饋給同學？以前執行都是用所謂的計畫金額去做，還是標

案實際上是最有利標固定價格給付，那就以當初的工程款去做就沒有問題。 

賴副教授啟銘： 
總工程費我有三點建議：一、是用預算數還是決標數，要說明清楚。二、浴

廁管線這些折舊的東西有沒有變賣回來回沖學校，還是抵做工程費？三、總

工程費應該要扣除一些工程管理費，讓學生能減輕一些負擔。另外壁癌是很

嚴重的問題，營繕組是否可以一併處理。 

陳組長孟莉： 
監造成本及總管理費，在這些年來，整修案陸續進行，沒有看到監造費用由

學校整體吸收，全部都是由住宿費中扣除。住宿費的精神是專款專用，自負

盈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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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仁琥先生： 
折舊的部份確定會折抵工程款。浴廁管線拆除的部份，因使用年限很長，設

備老舊，拆下來就變成工程廢棄物，我們反而需付費請廠商清除，所以沒有

所謂的金額回沖。 

劉組長俊志： 
廢品若屬於學校的財產，這就一定要處理，因這在國產局那是有管制的。整

修過程中所產生的工程廢棄物，若還有價值的，可以跟營繕組溝通一下，在

合約書中，應該是要包含這東西轉賣後來抵沖工程費。有管制的廢品可估算

該賣多少錢，回沖回來可降低整個成本。 

蘇副校長： 
我還是有這樣的疑問，此金額是初估的，決標時可能不是這金額，那有沒有

可能以決標金額來計算調漲費用？ 

吳仁琥先生： 
宿舍費調整有一定的流程，跑完流程後簽給學校同意才會進行工程。照往例

都是以預估金額來算，當然預估金額可能會比發包金額高一些，但這牽涉到

流程的問題，案子全部都簽完且公文程序完成後才能發包，發包結束後才能

知道發包金額，所以這金額向來都是轉為宿舍的專款，結餘款項還是用在學

生的身上。 

馮主任業達： 
可不可以採行最有利標固定價格給付，例如說整修金額，當初所預定收的金

額是 1100 萬，以公開評選的方式，訂定給學生最大的優惠及最好的服務，

這是採購方式的問題。建議承辦單位可以參考，雖然多繳的錢會回饋給住宿

生，可是繳交調漲的費用是某棟宿舍住宿生。 

吳仁琥先生： 
宿舍整建規劃流程時間相當長，工程的規劃大概需要一年半的時間，採購法

裡有規定，最有利標需上簽到教育部，整體規劃時間又會拉的更長，這對預

算會有影響，而且教育部核准的機率也不高。 

陳組長孟莉： 
關於決標價，在驗收合格後，整個工程款都全部結束，如果要以此為宿舍費

調漲的基準，仍需進一步思考，若整個工期拖得較長，反映到物價上漲，因

為物價上漲的關係廠商還要再追加，那已經按照決標價向學生收費了，追加

的部份是不是要再跟學生收，這有其難度在。宿舍是一年一抽，或許等到結

案時，這些住宿生已經不住宿了。我們估的蠻保守的。以往的調漲模式都是

按初估的價格來計算，初估價格也不會差距太大，因為是請建築師來幫忙估

價。 

蘇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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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宿舍調漲費看起來就是漲的很多，所以我就會想到學生感受的問題。 

吳仁琥先生： 
漲幅很高是因為原先住宿費較低，另外就是床位數少，所以漲幅會特別明顯。

像光復三舍的浴廁整建，不是只有設施更新，還包含了樓層地板的磁磚更新、

防水、頂樓的一些水路管路的更新、主管線的更新等，這些更新同學無法直

接感受到，但若不更新則對住宿品質會有很大的影響。 

蘇副校長： 
請教會計室蔡專委，住宿費需抽百分廿至校管理費，這有沒有可能不抽這麼

多而讓宿舍基金多一點。 

蔡專委素枝： 
這個問題應該當初在訂管理費時就有考量過了，也就是說需要提撥到這麼多

才能讓學校永續經營。因為這提撥出來的比例就是各單位所運用的管理費，

至於是否需要抽那麼高的額度，當初應該是有考量過的。 

蘇副校長： 
我會再請示校長。如果同學沒有意見，這案子的相關流程都已完備，那就讓

它先執行。我們期待研究報告有結論，再舉行相關會議，來確定加速流程，

讓報告內的一些結論可以被使用到下一次其它宿舍整建所需調整的計費方

式。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國立成功大學學生住宿契約書」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修正現行條文第十一條第一款有關違反宿舍管理規則勒令退宿相關規

定，本修正草案於 5 月 16 日宿舍自治委員大會討論，復經本校秘書室

法制組秘書協助條文潤飾。 

二、 附「國立成功大學學生住宿契約書」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二）、原

條文（附件三）。 

擬辦：經本會議討論通過後，公布實施。 

討論： 
李主委仁維： 

建議將「未完成」清點手續者，修改成「未於期限內完成」清點手續者。 

蘇副校長： 
期限內如何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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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主委仁維： 
依公告上規定。 

臧組長台安： 
修改此點是因為同學會誤認只要完成清點手續即可，不曉得需在公告期限內

完成。故修改部份文字說明讓語意更加明確，以免造成誤會。 

蘇副校長： 
我建議修改為「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清點手續者。 

吳柏樵先生： 
暑假期間，勝六舍裝設了變頻分離式冷氣，變頻冷氣搖控器與定頻冷氣搖控

器有價格上的差異，變頻所用搖控器是 1200元，定頻所用搖控器是 800元，

是否將契約書上將兩種類型搖控器的單價都標上？ 

蘇副校長： 
可以。 

決議：照案通過，並將「未完成」清點手續者修改成「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

清點手續者；將兩種冷氣搖控器單價標明。 

伍、自由發言暨意見交流 

臧組長台安補充報告： 
校長很重視住宿床位不足的問題，已責成營繕組趕快增建學生宿舍，目前

已經有初步的規劃，將會在東寧校區蓋四棟宿舍，有兩人房及三人房的形

式，約 1800~2000 個床位，預定明年七月動工，大概二至三年完工。先向

各位委員報告。 

陸、臨時動議(無) 
               

柒、主席結論(無) 

捌、散會(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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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學年度第 1 次會議決議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行情形 
  101.10.23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主席指(裁)示事項 承辦單位 執 行 情 形 
主席指(裁)示事項 
討論提案 
１ 第一案                             

案由：配合學生宿舍光復二舍 101 年暑

假整修寢室設備，其住宿費調整案，提

請討論。 
決議暨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 

住服組 
 

列管追踨 

2 第二案                             
案由：配合學生宿舍勝利六舍及勝利四

舍暑假冷氣工程及設備安裝，其住宿費

調整案，提請討論。 
決議暨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 

住服組 
 

照案辦理，並自 101 學

年度第 1學期起實施。

勝利六舍及勝利四舍

冷氣安裝工程已驗收

完畢，通過合格。 

3 第三案 
本校學生宿舍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至

101學年度第1學期止冷氣電力收費調整

案，提請討論。 
決議暨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 

住服組 1. 照案辦理，並公告周

知。 
2. 費率適用期間自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

(101.2.1)至 101 學年

度第 1學期(102.1.31)
止。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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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學生住宿契約書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第十一條 違反國立成功大學學

生宿舍管理規則經核

定勒令退宿者，除取消

在校申請宿舍權及住

宿資格，且不退還已繳

交之宿舍費外，另得依

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獎

懲要點議處之。 
         借用臨時磁卡、鑰匙，

因故遺失、損壞或未按

時歸還者，酌收手續費

貳佰伍拾元。 
         冷氣相關設備，因不當

使用或人為因素破壞

而致損壞，乙方需負責

修復，若無法修復，賠

償標準詳如本契約所

附之財產清單價值表。 
不論任何原因搬離宿

舍，均須辦理財產清點

手續。未完成清點手續

者，依情節輕重，記五

至八點宿舍違規記

點，並酌收清潔費壹仟

元。 
         因寒、暑假離宿之清點

手續(含寢室清潔及清

空)，比照前項規定辦

理。 
 

第十一條 違反國立成功大學學

生宿舍管理規則第八

條第一至七款違規記

十點之行為者，一經察

覺除取消在校申請宿

舍權及住宿資格，且不

退還已繳交之宿舍費

外，另依國立成功大學

學生獎懲要點議處之。

         借用臨時磁卡、鑰匙，

因故遺失、損壞或未按

時歸還者，酌收手續費

貳佰伍拾元。 
         冷氣相關設備，因不當

使用或人為因素破壞

而致損壞，乙方需負責

修復，若無法修復，賠

償標準詳如本契約所

附之財產清單價值表。

         不論任何原因搬離宿

舍，均須辦理財產清點

手續。未完成清點手續

者，依情節輕重，記五

至八點宿舍違規記

點，並酌收清潔費壹仟

元。 
         因寒、暑假離宿之清點

手續(含寢室清潔及清

空)，比照前項規定辦

理。 
 

 

現行宿舍管理規則第

八條第一款至第七款

為記十點宿舍違規退

宿，為使條文內容明

確，避免因宿舍管理規

則修正時需配合修

正，爰修正。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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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學生住宿契約書         

96.06.01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通過 
97.06.27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修正通過 

98.03.05.97 學年度第 2 次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0.04.100 學年度第 1 次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修正通過 

【本契約事關個人權益請詳細閱讀】      

第一條  契約內容：「國立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理規則」、「國立成功大學宿舍床位申請標

準作業流程」、「國立成功大學宿舍退宿標準作業流程」、「國立成功大學學生宿

舍寒暑假留宿標準作業流程」與本約定共同構成本契約之內容。本契約無約定或有

爭議者，並適用民法及其他相關法律，其進一步釋疑則由「國立成功大學學生宿舍

服務暨輔導委員會」為之。 

第二條  當事人：本住宿契約之當事人為國立成功大學（下稱甲方），與租用宿舍之學生（下

稱乙方），而管理單位為國立成功大學住宿服務組。 

第三條  租用宿舍期限：自民國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或依甲方之公告

之。 

第四條  租用標的物：本租用契約標的物為乙方所配住之寢室、傢俱與該配住宿舍提供給全

體宿舍租用人共同使用之空間與設備。 

第五條  住宿費用：學生宿舍收費，依「國立成功大學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決議收

費標準。 

第六條  使用租用宿舍之限制：乙方應於租用期間內遵守「國立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理規則」

之規定;並不得有以下情事： 
一、未經甲方同意，乙方不得將租用宿舍全部或一部份轉租、出借、頂讓，或以其

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違反本約定者，契約當然終止，乙方應於十日內撤離

宿舍，並依學生宿舍管理規則議處。 
二、寢室內如有改裝設施之必要，乙方取得甲方之同意後得自行裝設，但不得損害

原有建築，乙方於交還寢室時並負責回復原狀。 
        三、設有公共設施之宿舍，乙方均需遵守其使用規則，違者視情節輕重予以論處。 

第七條  租用物之毀損：乙方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使用租用物，除因天災、人禍

等不可抗力之因素及正常耗損外，如因乙方之故意或過失，致租用物毀損時，

乙方應按本契約所附之財產清單價值表，負損害賠償之責。寢室因自然之損壞

有修繕必要時，由甲方負責修理。住宿期滿或終止契約交還租用物時，雙方應

共同清點租用物。 

第八條  契約之變動或終止： 
一、乙方休學、退學、畢業等離校狀況，依「國立成功大學退宿標準作業流程」之

規定退還住宿費用。 
二、經辦理住宿手續後，如有變動或調整應依學校公告為之。其調動宿舍或寢室者，

一律付手續費每次貳佰伍拾元，並無息補退住宿費用差額。 
三、甲方核准住宿並分配床位後，乙方如欲辦理退宿，悉依本校學生宿舍管理規則

辦理。 
四、因天災人禍等人力不可抗拒而導致居住安全堪慮時，任一方得立即終止契約，

乙方應在甲方規定時間內遷出，甲方應盡力協助乙方另覓住處，甲方應比照「國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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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成功大學退宿標準作業流程」之規定無息退還乙方住宿費用。 
五、甲方因其業務特殊需要，須提前終止本合約時，應經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

會通過。 

第九條  違約之賠償： 
一、乙方於規定繳納期限未繳畢宿舍相關費用（含住宿費、罰款、手續費、電費、

清潔費等），經甲方催告限期繳納仍未繳納時，甲方除限制其宿舍設施之使用，

控管其離校手續之辦理與其他住宿之申請外，並得終止契約。 
二、乙方於終止契約或租用期滿不交還寢室，每逾一日，罰款新台幣貳佰元。 

第十條  廢棄物之處分：租用屆滿或租用終止後，乙方應即遷離宿舍，將宿舍回復原狀交還

甲方，如有任何傢俱、物品遺留寢室 
或走廊，均視為廢棄物，由甲方全權處理，乙方不得異議或要求任何賠償，並應

賠償甲方之清潔費用新台幣壹仟元。 

第十一條 違反國立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理規則第八條第一至七款違規記十點之行為者，一經

察覺除取消在校申請宿舍權及住宿資格，且不退還已繳交之宿舍費外，另依國立成

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議處之。 
         借用臨時磁卡、鑰匙，因故遺失、損壞或未按時歸還者，酌收手續費 
         貳佰伍拾元。 
         冷氣相關設備，因不當使用或人為因素破壞而致損壞，乙方需負責修 
         復，若無法修復，賠償標準詳如本契約所附之財產清單價值表。 
         不論任何原因搬離宿舍，均須辦理財產清點手續。未完成清點手續者， 
         依情節輕重，記五至八點宿舍違規記點，並酌收清潔費壹仟元。 
         因寒、暑假離宿之清點手續(含寢室清潔及清空)，比照前項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 其他特約事項： 
一、同一寢室之承租人，對於無法認定違約者之違約事項，如無法查明時，與同一

寢室的其他租用人共同分擔。 
二、契約期間乙方未於學校公告期限內辦理各項行政手續而補辦者或辦後因故取消

者，每次酌收手續費貳佰伍拾元整。 
三、乙方需於宿舍進住時填寫學生住宿資料卡並核對寢室財產資料，如有不符，需

於進住當天逕洽宿舍管理員更正，否則視為寢室財物一切正常。 
四、本契約屆滿後，寢室壁面應恢復原狀，無法復原依個案實際費用賠償。 

第十三條 本契約採線上簽定，自雙方簽定後生效，若因本契約涉訟時，雙方同 
         意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宿舍別 舍 寢室別 室 

乙方 法定代理人 

甲方 國立成功大學 代表人 校長黃煌煇 代理人 
住宿服務組 
組長臧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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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學生住宿契約書 

【本契約事關個人權益請詳細閱讀】 

附表：財產清單價值表 

傢俱名稱 單位 價目表 傢俱名稱 單位 價目表 

單 人 床 張 8000 元 書    桌 張 7000 元 

椅    子 張 600 元 木    門 扇 3000 元 

衣    櫥 個 6000 元 百葉窗（窗簾）      副 1500 元 

紗    窗 面  800 元 蓮 蓬 頭 個 500 元 

電    扇 具 1500 元 燈    座 個 1100 元 

抽    屜 個 750 元 毛巾架 組 400 元 

書    架 個 1000 元 冰箱 台 6000 元 

鏡    子 面 1100 元 冷氣相關設備 組 
24000 元

(依各宿舍價格
為 
 準) 

門    鎖 個  300 元 冷氣遙控器（不
含電池） 個 800 元 

鋁門框 個 市價    

說明：未列入之傢俱，將以市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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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工作成果報告（2012.03—2012.10） 
   住宿服務組 2012/10/18 

「安適住居」—營造安全與溫馨之居住環境 
1. 宿舍安全防護 

為強化住宿生對防災的緊急應變能力，本年度執行防災演練及學生宿舍安全防護線上課

程： 
a.第一學期於 4/23-4/27 舉辦各棟宿舍防災疏散演練暨學生宿舍消防安全分區演練，共計

289 名住宿生參與。演練過程與成果檢討已於 6 月份宿委大會報告。 
b.第二學期預計於 10/29-11/02 下午 5 時在各棟宿舍舉行宿舍防災疏散分區演練，演練過

程與成果檢討預計於 11 月份宿委大會報告。 

c.學生宿舍安全防護課程(線上)已正常運作，供本校住宿生進行線上學習，以強化防災的

緊急應變能力，學習紀錄並作為 101 學年度床位申請的必備條件之一。 

2. 宿舍重大工程修繕與設備汰換 
a. 光復二舍於 101 年暑假期間進行 6~10 樓的寢室內部以及公共區域整修。 
b. 勝四舍及勝六舍冷氣機及其電源增設已於 101 年暑假施工完成。 

 

「樂於學業」—建構教室及圖書館之外的另一學習場所 
1.宿舍舍區營造 

a.為提升宿舍同學生活知能，於 5/21(w1)、5/24(w4)於勝利舍區、光復舍區辦理「宿舍生活

學習工作坊」-主題：『打造面試第一印象百分百』，並聘請夢時代人資部經理張雄喬為

同學講授課程，期使同學藉由參與此課程從中學習求職資訊與相關技巧，總計 26 人參

與。 

b.為了美化宿舍舍區周邊環境、營造綠意盎然的氣氛並呼應 4/22 地球日的精神，4/22(w7)

特別於勝六舍舉辦「Green Holiday 綠色假期」的活動，讓居民們在過程中學習園藝課程、

並親自體驗動手種植的樂趣，不但能達到異國文化交流與寓教於樂之目的，更為舍區景

色增添一番綠意。 

c.6/11(w7)-6.30 (w6)為鼓勵居民珍惜書本資源，與帶動居民閱讀風氣，勝一舍特別於期末

離宿清點前，舉辦『曬書節』活動，以二手書交換的方式，鼓勵居民將自己讀過的書或

雜誌拿出來與其他居民交換，也將節能減碳行動落實到生活中。 

d.為鼓勵同學珍惜物資，發揮資源共享、再利用之精神，於 5/8(w2)、5/9(w3)、5/10(w4)

辦理「2012 來去蚤寶藏-勝八舍跳蚤市場」活動，利用勝八舍中庭廣場規劃攤位，讓住

宿生登記擺攤自己當老闆，將二手或是一時衝動買下卻用不到的東西，透過此活動拍賣

找到新主人。服務台也設置攤位義賣居民愛心捐贈的物品，並將義賣所得 2,420 元與攤

位租金 1,120 元一併捐給創世基金會。 

e.為響應 4/22 世界地球日，勝九舍於 4 月份開始辦理一連串節能愛地球活動。「活動一：

走吧！九八！水女孩"稿"創意--省水標誌徵稿比賽」，共有 5 件作品報名參賽，3 件作品

入圍佳作，得獎作品已製作成標誌張貼於宿舍內；「活動二：濾網洗洗澡--四月每週一

清洗濾網服務」，為了同學使用冷氣的健康，服委室提供清洗濾網服務，如同學有需要，

需自行將濾網拆卸交到勝八九服委室，由服務同學清洗後，於晚間開放同學領回，共有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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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寢參與；「活動三：[永續九九]省電拿獎金--勝九舍寢室用電競賽」，共有 31 間寢室

93 人達到省電標準，各獲得宿舍優良記點 1 點。 

f. 3/29 青年節輔導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辦理『血以致用』捐血活動，另與心輔組合作於會

場辦理捐發票按摩體驗活動，共計 2 台捐血車，捐出 162 袋。 

g.成功大學推動健康寢室，採自主自律生活方式在學生宿舍區設置「寧靜樓層」，宿舍 12

點關大燈，凌晨 1 點關閉網路，讓學生一夜好眠，提升整體宿舍的生活品質。據統計，

超過七成八的學生贊成逐年增加寧靜樓層設置比率，大學部三、四年級與研究生特別傾

向選住「寧靜樓層」。今 101 學年度設置率將達到 51%，預估 106 學年度將可達到 100%。

住宿服務組經過試行 1 年之後，在 98 學年度進行住宿滿意度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 95%

同學認同寧靜樓層可提供住宿同學另一選擇之機會；81%以上同意居住在寧靜樓層可以

提升住宿生活品質；78%以上同意逐年增加寧靜樓層設置比率。針對住宿生的調查資料

顯示，各年級別中以大學部三、四年級與研究生對於「在宿舍規劃寧靜樓層」認為是重

要的比重最高，而且有 58.8％的住宿生會考慮進住寧靜樓層。由於寧靜樓層的滿意度高，

成大住服組 99 學年起即在大學部床位廣為設置寧靜樓層，從第一年 12%，逐年提高，100

學年度起大學部的學生宿舍都已設置寧靜樓層，而且比率也將逐年提昇。 

2.宿舍自治幹部訓練 
輔導宿委會辦理 101 學年度宿舍自治幹部研習活動，活動為期兩天；10/06(w6)假敬業一

舍二樓會議室舉辦，由李副學務長劍如蒞臨給予指導及勉勵，另邀請彰化縣消防隊教官及歷

任宿委會優秀幹部講授消防安全及防災常識、宿委會組織架構等課程，透過實地操作緩降機、

滅火器及消防栓的經驗加強宿舍幹部的服務知能。10/7(w7)至高雄澄清湖青年活動中心辦理，

與救國團講師合作透過探索教育、議事規則、活動企劃等課程凝聚宿委會團隊精神及向心力。 

3.健康促進 

(1)餐廳基礎設備更新 
 光復餐廳中央廚房抽排油煙設備與敬業餐廳冷凍冷藏庫已逾使用年限，設備老舊且經多

次修復仍無法正常運作，考量餐飲衛生與安全，已於 101/8/20 簽奉核定更新。敬業餐廳冷

凍冷藏庫已於 101/9/23 更新完畢。光復餐廳中央廚房抽排油煙設備更新工程刻正進行前期

規畫作業，將於 102 年寒假餐廳暫停營業期間整修完畢。 

其他行政暨服務事項 
1.服務品質強化 
  住宿同學在床位抽籤選填作業完畢至開學進住宿舍前仍有互換床位的需求，以往只能在開

學普查後才能辦理換寢，依規定辦理者將搬遷兩次床位，未依規定辦理者則有私自互換床位

的狀況產生。為滿足同學互換寢室的需求，101 學年度起新增床位選填後即辦理床位指定互

換作業，讓住宿生得以在進住前先完成床位調整。101/6/1-101/6/15 辦理之大學部床未指定互

換作業共計 158 人申請。 

2.人員知能發展 

  為增進住宿服務人員工作知能，以因應住宿學生生活與心理上緊急狀況處理之需要，於

101 年 8 月 8 日、8 月 22 日辦理「傷病處理知能研習與實做」、「輔導知能研習」課程，每

種課程又分為 2 梯次研習活動，本組輔導員、管理員均需參與，另邀請宿舍保全人員與本

處同仁共襄盛舉，總參與人數 6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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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床位管理 E 化系統 

甲、 完成開發項目：床位系統，金額數字轉國字程式。住宿費管理，繳費狀況管理：

上傳已繳費名單，修改：歷年住宿費自動解離校。住宿費管理，線上列印"收費通知

單"。住宿費管理，收費通知單，未結案案件流程管理。住宿費管理，收費通知單，

結案案件查詢。 

乙、 開發中項目：床位系統，住宿費催繳及離校管理 v2。床位查詢修改，新增解除

離宿限制。離宿清點,不鎖離校，只做內部管控。違規退宿管理系統。 

 


